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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2026 年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单位编报绩

效目标的项目共 10 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 326.92 万元。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1 服务中心楼宇智能化

一、项目概述

为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答、权益咨询、心理疏导、法律

服务、创新创业指导等服务；协助做好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宣

传、意识引领、困难帮扶、拥军优属、双拥创建、信息采集

等工作；负责开展各类面向退役军人的主题活动以及指导镇

（街道）、村居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业务，负责完成上

级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二、立项依据

《关于进一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有关工

作的通知》沪退役军人局发〔2021〕64 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工程已验收，尾款支付。

五、实施周期

2026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该项目合同金额为 2770170.00 元，审定金额为

2679681.00 元，实际支付 2599290.00 元，剩余 3%待质保期

满后支付（即 2026 年 8 月后）。根据合同约定，共计支付尾

款约 8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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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绩效目标

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1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服务中心楼宇智

能化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目

项目

类别
其他运转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

日期
2026-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6-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81,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81,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1,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1,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认真贯彻《上海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站）建设管理指导标准》（沪退

役军人局办发【2021】6 号，深化落实

“全覆盖”“五有”要求，加强场所

环境建设，体现“军”的特色，打造

温馨暖心之家。

认真贯彻《上海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建设管理指导标准》（沪退役军人

局办发【2021】6号，深化落实“全覆盖”

“五有”要求，加强场所环境建设，体现

“军”的特色，打造温馨暖心之家。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软件数量 ≥10.00(件)

硬件采购数量 ≥10.0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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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

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95.00(%)

软件验收合格率 ≥95.00(%)

时效指

标
交付及时性 ≥95.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提升办公服务能力 提升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对退役军人服务场所功能提升 提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退役军人满意度 提升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2 综合管理

一、项目概述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

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准确深刻解

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决策部署。

组织 18 个街镇（经开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和 300 多个

居村退役军人服务站相关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邀请市服

务中心指导老师对我区基层服务站工作人员进行相关业务

指导，拓宽工作思路，提升业务能力，切实服务好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

二、立项依据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办好用好<中

国退役军人>杂志》要求，组织开展《中国退役军人》杂志

发行订阅视频会。根据《退役军人服务机构政治文化环境建

设相关要求》（内部资料）。

关于印发《上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设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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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通知（沪退役军人局发〔2020〕57 号）、《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设

管理指导标准（试行）的通知》（沪退役军人局办发〔2021〕

6 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杂志每月初寄出，不断更新学习内容，了解退役军人工

作决策部署，提升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对 18 个街镇

（工业区）级退役军人服务站和 300 多个居村级退役军人服

务站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五、实施周期

2026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对 17 个街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点和约 379 个村居退役军

人服务站进行培训。2026 年上半年，局机关及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街镇分管领导、街镇居村服务站工作人员约 200 人（材

料费 30+午餐费 50）=1.6 万元；2026 年下半年，街镇分管

领导、街镇居村服务站工作人员约 150 人，150*（材料费 30

元/人+午餐费 50 元/人）=1.2 万元。

七、绩效目标

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综合管理 项目性质
经常性专项业务

费

项目

类别
特定目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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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

日期
2026-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6-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56,8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56,8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6,8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6,8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按照相关文件，依据流程，协助做好

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权益维护工作，

维护社会稳定保质保量完成本年度权

益维护工作，做好退役军人慰问工作。

加强退役军人工作人员理论学习，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

示，准确深刻解读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退役军人工作的决策部署，更好地

为退役军人服务，维护社会和谐。

按照相关文件，依据流程，协助做好退役

军人及优抚对象权益维护工作，维护社会

稳定保质保量完成本年度权益维护工作，

做好退役军人慰问工作。

加强退役军人工作人员理论学习，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准确

深刻解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退役军人工

作的决策部署，更好地为退役军人服务，

维护社会和谐。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预算金额 ≤56800.00(元)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参加培训人数 ≥300.00(人)

培训班次 ≥2.00(次)

杂志数量 ≥462.00(人)

质量指

标
印刷质量合格率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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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合格率 ≥95.00(%)

软件验收合格率 ≥95.00(%)

时效指

标
印刷品交付及时性 ≥95.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退役军人荣誉感 提升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体现党和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关爱 体现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退役军人 12345 对该项工作投诉次数 =0.00(次)

项目经费情况说 3 退役军人服务站建设与运行

一、项目概述

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应突出“军”的特色，营造政

治文化氛围。在醒目位置悬挂统一规范的牌匾标识，确保字

迹清晰、整洁。

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做好服务机构政治文

化环境建设、氛围营造，开展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引领、教育

培训、就业创业、权益维护、优抚帮扶、褒扬激励等工作，

为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服务项目等。持续打造功能

齐全、服务质优、规范有序、运转高效、环境温馨、普遍信

赖的“退役军人之家”和“精神家园”。

二、立项依据

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站）服务清单》的通知（退役军人办发〔2024〕1 号）；

关于进一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有关工作的通

知（沪退役军人局发〔2021〕64 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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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关于印发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设管理指导标

准（试行）的通知(确定版)。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根据基层申请，摸清新建服务站申领铜牌、破旧铜牌底

数，分批为本区街镇、居村退役军人服务站统一制发、更换

新的铜牌，确保服务站的招牌无锈蚀、无污损，字迹清晰、

整洁，树立退役军人服务站的良好形象。

将举办“茸军乐学苑”第二期素养培训班。旨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军”的特色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使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在参加退役军人教育

培训活动中丰富文化体验、感悟文化精髓、坚定文化、激发

爱党爱国情怀与自信，促进全社会更好汇聚强军强国伟力。

开设“茸军乐学苑”培训班，聚焦“传统艺术传承、综合艺

术体验、创意实践赋能”三大方向，开设国画、书法、民乐、

茶艺、非遗手作、智能手机应用、形象美学等课程，课程采

取线上公众号+线下报名方式，每班学员 20 人左右。配合全

年重要节庆日开展主题活动，主旨在于弘扬参军光荣、拥军

崇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军”的特色文化，文化强军强

国的主导思想。

五、实施周期

2026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400 元/个*50 个铜牌（申领）=20000 元；区服务中心“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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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之家”应突出“军”的特色，营造政治文化氛围，加强政

治文化布置 18000.00 元。

“茸军乐学苑” 培训班课程，76 次课*650 元/每次课

=50000.00 元（细算：30 元/人/次*22 人/班*9 次课*8 门课

程）。安排课程：国画、书法、民乐（古筝、笛子）、茶艺、

非遗手作、智能手机应用、形象美学等课程。

七、绩效目标

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3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退役军人服务站

建设与运行
项目性质

经常性专项业务

费

项目

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

日期
2026-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6-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88,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88,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8,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8,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进

一步建强服务机构，提升服务质量，

强化工作保障。健全建强区、街镇、

居村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加

强服务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运行指

导，确保服务保障网络上下一体、工

作推进有效联运，任务落实一贯到底。

持续打造功能齐全、服务优质、规范

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

建强服务机构，提升服务质量，强化工作

保障。健全建强区、街镇、居村三级退役

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加强服务站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运行指导，确保服务保障网络

上下一体、工作推进有效联运，任务落实

一贯到底。持续打造功能齐全、服务优质、

规范有序、运营高效、环境温馨、普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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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运营高效、环境温馨、普遍信

赖的“退役军人之家”和“精神家园”。

赖的“退役军人之家”和“精神家园”。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预算金额 ≤88000.00(元)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参加学员人数 ≥90.00(人)

学员满意度测评表收到占比 ≥95.00(%)

根据基层实际申请数量 ≥5.00(个)

质量指

标

学员对课程质量满意度 ≥90.00(%)

报名率 ≥95.00(%)

更新铜牌 =100.00(%)

时效指

标
课程计划安排全部完成 =100.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让军人成为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提高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持续打造退役军人之家和精神家园 提高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提升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提升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4 思政引领

一、项目概述

退役军人思想工作指导员以志愿者身份配合、协助各级

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展政策解释、日常联络、帮困援助、矛

盾化解、宣传引导等工作；为全区近 400 个退役军人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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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发放宣传品，提高服务业务能力，退役军人政策知晓度。

为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答、权益咨询、心理疏导、法律

服务、创新创业指导等服务；协助做好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宣

传、意识引领、困难帮扶、拥军优属、双拥创建、信息采集

等工作；负责开展各类面向退役军人的主题活动以及指导镇

（街道）、村居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业务，负责完成上

级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志愿服务条例》、《关于印发〈松江区退役军人

思想工作指导员队伍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松退役军人

局〔2020〕12 号）、《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设管理指导标准（试行）的

通知》、《关于印发〈印发上海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建

设与工作规范〉的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

关工委联合印发《用好红色资源 培育时代新人 红色旅游助

推铸魂育人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关于举行退役军人

迎接仪式的通知》（沪退役军人局发〔2021〕51 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结合工作需要和思想工作指导员日常工作职责，合理安

排工作，及时考勤备案，如实填写《松江区退役军人思想工

作指导员志愿服务考勤表》；制作宣传品、政策宣传资料、

配送法律宣传到基层等，提高各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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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知晓度，提高全区居民及退役军人对各项政策的知晓度。

完成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及退役军人返乡仪式。

五、实施周期

2026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根据志愿服务岗位、服务时间等因素综合考虑，可给予

退役军人思想工作指导员在志愿服务中最高不超过每天 100

元的补贴（半天计 60 元），预计 5.00 万元，补贴包含思想

工作指导员在从事志愿服务活动中本人所支出的交通、误餐、

通讯等费用，法律宣传到基层及红色主题教育活动预计

10.00 万元。

2026 年春、秋季退役士兵返乡仪式经费支出约 10.00 万

元。

七、绩效目标

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4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思政引领 项目性质
经常性专项业务

费

项

目

类

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

日期
2026-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6-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25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2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5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5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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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按照相关文件，依据流程，协助做好退

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权益维护工作，维护

社会稳定保质保量完成本年度权益维

护工作，做好退役军人慰问工作。

加强退役军人工作人员理论学习，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

准确深刻解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退役

军人工作的决策部署，更好地为退役军

人服务，维护社会和谐。

按照相关文件，依据流程，协助做好退役

军人及优抚对象权益维护工作，维护社会

稳定保质保量完成本年度权益维护工作，

做好退役军人慰问工作。

加强退役军人工作人员理论学习，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准确

深刻解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退役军人工

作的决策部署，更好地为退役军人服务，

维护社会和谐。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预算金额 ≤250000.00(元)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专项活动完成数量 ≥4.00(次)

宣传品数量 ≥1000.00(份)

志愿者服务资金发放人数 ≥5.00(人)

质量指

标

应发尽发率 =100.00(%)

宣传品质量合格率 =100.00(%)

金额发放准确率 =100.00(%)

时效指

标
宣传品交付及时性 =100.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退役军人荣誉感 提升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体现党和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关爱 体现

满意

度指

服务对

象满意
退役军人 12345 对该项工作投诉次数 =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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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度指标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5 中心场馆建设及维护

一、项目概述

为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答、权益咨询、心理疏导、法律

服务、创新创业指导等服务；协助做好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宣

传、意识引领、困难帮扶、拥军优属、双拥创建、信息采集

等工作；负责开展各类面向退役军人的主题活动以及指导镇

（街道）、村居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业务，负责完成上

级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二、立项依据

关于进一步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有关工作

的通知》沪退役军人局发〔2021〕64 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中心 1 号楼双拥馆、红色展陈馆、军创馆、2 号楼办公

楼及 3号楼茸军之家等功能活动设施的环境建设及维护工作。

五、实施周期

2026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双拥馆、红色展陈馆、军创馆年建设和维护费 10.00 万

元、办公楼及茸军之家建设维护 5.00 万元。

七、绩效目标

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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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5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中心场馆建设及

维护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目

项

目

类

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

日期
2026-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6-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15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5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认真贯彻《上海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建设管理指导标准》（沪退役军

人局办发【2021】6号），深化落实“全

覆盖”“五有”要求，加强场所环境建

设，体现“军”的特色，打造温馨暖心

之家。

认真贯彻《上海各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建设管理指导标准》（沪退役军人

局办发【2021】6号），深化落实“全覆

盖”“五有”要求，加强场所环境建设，

体现“军”的特色，打造温馨暖心之家。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采购完成率 ≥90.00(%)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完成数量 ≥3.00(个)

质量指

标
验收合格率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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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指

标
交付及时性 及时

效益

指标

经济效

益指标
接待量 提升

社会效

益指标
接待能力 提升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退役军人满意率 ≥95.00(%)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6 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

一、项目概述

做好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福利待遇的落实工作； 做好

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死亡后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的发放

工作；做好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退休养老金的发放工作。

二、立项依据

《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服务管理工作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规定：“三、规范待遇保障 2.规范

福利待遇。服务管理单位应参照属地事业单位福利标准，规

范福利项目，组织开展健康体检、走访慰问、困难帮扶及参

加本市退休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计划等，保障无军籍职工

福利”；《关于印发〈松江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福利费使

用管理办法〉和〈松江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福利费和退

休管理活动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松人社〔2016〕

34 号）规定：“2016 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取标准为福

利费每人每月 270 元，退休管理活动经费每人每年 260 元”

《关于印发〈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死亡后丧葬费的给付

“一网通办”实施方案〉的通知》（沪退役军人局办发〔2024〕

8 号）、《关于印发〈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死亡后一次性抚恤

金的给付“一网通办”实施方案〉的通知》（沪退役军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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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发〔2024〕9 号）文件要求：根据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和

易地退休人员有关政策规定，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和易地退

休人员死亡后丧葬费和一次性抚恤金。

《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服务管理工作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文件要求：根据军队无军籍退休职

工和易地退休人员有关政策规定，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和易

地退休人员执行当地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同等补贴标准。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组织开展健康体检、走访慰问、困难帮扶及参加本市退

休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计划等，保障无军籍职工福利。

如有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去世，按照相关政策发放费用。

计划全年逐月对本区核定的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人员

按照标准发放退休养老金。

五、实施周期

2026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每人每年计提 3500 元，人数 22 人，预计资金 7.70 万

元。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工作要求，结合往年相关工作开展

经验，2025 年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共 12 人，参照行政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标准，丧葬费 6000 元，死亡一次性抚恤金为

死亡后本人生前 20 个月基本退休费，预计人数 1 人，费用

14.00 万元。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工作要求，结合往年相关工作开展

经验，2026 年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预计新接收 10 人，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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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由社保中心发放，接收单位发放退休补贴，存量 12 人养

老金发放标准按 2025 年发放标准，预估需区级资金 116.40

万元。

七．绩效目标

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6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军队无军籍退休

职工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目

项

目

类

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

日期
2026-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6-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814,9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814,9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14,9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14,9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对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及时发放退休

养老金，提高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生活

质量

对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及时发放退休养老

金，提高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生活质量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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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发放总金额不超预算金额 ≤1164000.00(元)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人数 =12.00(人)

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人均收到工资次

数
=12.00(次)

总发放人次 =144.00(次)

质量指

标

应发尽发率 =100.00(%)

发放及时率 =100.00(%)

养老金金额发放准确率 =100.00(%)

时效指

标

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养老金发放及时

性
及时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安定情况 安定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军队无军籍退休职工满意率 ≥85.00(%)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7 社保接续

一、项目概述

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

二、立项依据

《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财政补助资金

有关事项的通知》（沪财社〔2020〕51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

意见〉的通知》（厅字〔2019〕3号）等文件要求：“退役士

兵参加社会保险缴纳费用，原则上单位缴费部分由所在单位

负担，个人缴费部分由个人负担”。“原单位已不存在或缴纳

确有困难的，由原单位上级主管部门负责补缴；上级主管部



19 / 28

门不存在或无力缴纳的，由安置地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申

请财政资金解决。”“对于个人缴费部分，个人属于最低生活

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的，地方政府对其个人缴费予以适当补

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由安置地按照

补缴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 60%予以确定，单位和个人缴

费费率按补缴时安置地规定执行，相应记录个人权益。”“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由安置地按照补缴时上

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 60%予以确定，单位和个人缴费费率按

补缴时安置地规定执行”。“退役士兵补缴基本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部分所需政府补助资金中央财政给予 20%的补助，其余

80%部分由市、区财政按 1:1比例承担”。“退役士兵补缴基本

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所需政府补助资金由区级财政承担”。

“退役士兵个人属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人员的，地方

政府对其补缴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予以

全额补助，所需资金由区级财政承担。”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计划全年常态化对申请办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补缴中

符合政策规定的，经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上海市社会保

险事业管理中心核准后，按规定支付社保补缴费用。

五、实施周期

2026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工作要求和往年相关工作开展经验，

结合 2026年工作初步计划，预计为 4名退役士兵，按每人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IgDnP6AqqBG9rZrakjpqC6T80PSuexfs3UZC8_E3wlmfXum2c0NVW3GZXqX7UB4O87N3_I8cwNaFufMsRkYB2mDjwBq86A0OuVrvUKAJlO&wd=&eqid=a7bd8ea70000183500000004612c3815
https://www.baidu.com/link?url=qIgDnP6AqqBG9rZrakjpqC6T80PSuexfs3UZC8_E3wlmfXum2c0NVW3GZXqX7UB4O87N3_I8cwNaFufMsRkYB2mDjwBq86A0OuVrvUKAJlO&wd=&eqid=a7bd8ea70000183500000004612c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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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2.50万元支付社保补缴费用，4人×2.50万元，资金需

求 10.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7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社保接续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目

项

目

类

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

日期
2026-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6-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10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0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妥善解决部分退役士兵基本养老保险

和基本医疗保险未参保和中断缴费问

题，确保退役士兵享有的保障待遇与服

役贡献相匹配、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

适应，切实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

妥善解决部分退役士兵基本养老保险和基

本医疗保险未参保和中断缴费问题，确保

退役士兵享有的保障待遇与服役贡献相匹

配、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切实维

护他们的切身利益。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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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效

指

标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人均最高不超 ≤50000.00(元)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补缴社保人数 =2.00(人)

人均补缴金额不低于 ≥25000.00(元)

上半年补缴人数 =1.00(人)

质量指

标

应缴尽缴率 =100.00(%)

补缴金额准确率 =100.00(%)

错误率 =0.00(%)

时效指

标
补缴及时性 及时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退役士兵安定情况 安定

政策知晓率 ≥90.00(%)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退役士兵满意度 ≥90.00(%)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8 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拟于2025年1月至2025年

12月开展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工作，主要实施内容为向

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发放退役金。

二、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退役军人逐月领取退役金安置办法>的通

知》（退役军人部发〔2021〕82号）、《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

人服务管理规定》（退役军人部发〔2022〕43号）。

三、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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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根据市退役军人局下发的接收安置名单对本区接收的

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核准发放退役金。截止 2025年 12

月，本区共接收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３名。

五、实施周期

2026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截止2025年12月，我区共接收了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

军人3人，2026年按每人每月退役金按1万元进行预估，需要

资金36万元，预计由中央资金负担31万元，区级资金负担5

万元。

七、绩效目标

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8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逐月领取退役金

退役军人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目

项目

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

日期
2026-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6-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5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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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

作坚持政治引领，关心关爱、服务优

先、依法管理的原则，及时规范地按

照有关规定为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

人核准、发放和调整退役金，确保逐

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的各项政策待

遇落实到位。

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坚

持政治引领，关心关爱、服务优先、依法

管理的原则，及时规范地按照有关规定为

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核准、发放和调

整退役金，确保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

的各项政策待遇落实到位。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管理服务人数 ≥6.00(人)

质量指

标
退役金核定准确性 =100.00(%)

时效指

标
发放退役金的及时性 及时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安定情况 安定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满意度 ≥85.00(%)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9 企业退休复员干部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拟于2026年1月至2026年

12月实施“企业退休复员干部生活困难补助”项目，主要实

施内容为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退休复员干部发放生活困难补

助

二、立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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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1年 12月 15日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召开的通

报部署会口径：经市退役军人局与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市社保中心等部门沟通协调，并经市政府领导研

究同意，本市将从 2022年 1月起，调整 5类对象的生活补助

标准。其中，对 1975年 8月至 1988年的企业退休复员干部

生活补助每人每月增加 300元。60周岁—69周岁的，由每人

每月 50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 800元；70周岁—79周岁的，

由每人每月 60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 900元；80周岁以上的，

由每人每月 700元，调整为每人每月 1000元。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计划全年逐月对本区核定的企业退休复员干部按照 60

周岁—69周岁的每人每月 800元，70周岁—79周岁的每人

每月 900元，80周岁以上的每人每月 1000元的标准发放生

活困难补助。

五、实施周期

2026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根据上级工作口径、工作要求，结合往年相关工作开展

经验，2026年符合条件的企业退休复员干部共 36人，需资

金 40.67万元（按实发放）。

七、绩效目标

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9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企业退休复员干

部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目

项

目
特定目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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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

日期
2026-01-01

计划完成日

期
2026-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408,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408,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408,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408,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对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退休复员干部

及时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确保相关政策

待遇落实到位。

对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退休复员干部及时

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确保相关政策待遇落

实到位。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发放总额不高于预算总额 ≤406700.00(元)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生活困难补助发放人数 =36.00(人)

生活困难人员慰问人次 =36.00(次)

上半年发放金额 =200000.00(元)

质量指

标

应补尽补率 =100.00(%)

补贴金额发放准确率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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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率 =0.00(%)

时效指

标
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及时性 及时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企业退休复员干部安定情况 安定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企业退休复员干部满意率 ≥85.00(%)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10 文革军校生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拟于 2026年 1月至 2026

年 12月实施“文革军校生节日慰问”工作项目，主要实施内

容为解决部分文革军校生节日慰问生活困难问题

二、立项依据

2021年 12月 15日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通报部署会口

径“文革期间军校学员慰问标准，由每人每年 1000元—2000

元，可调整为每人每年 3000元。如有特殊困难，可提高慰问

标准至每人每年 4000元或 5000元。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每年八一、春节各发放 2500 元

五、实施周期

2026 年 1 月 1 日—2026 年 12 月 31 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文革军校生 5000元/人，共 6人，预计 3.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见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填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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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10
（2026 年度）

项目名称 文革军校生 项目性质 其他经常性项目
项目

类别
特定目标类

主管部门
上海市松江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上海市松江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计划开始

日期
2026-01-01

计划完成

日期
2026-12-31

项目资金

（元）

项目资金总额 30,00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3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0,00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其他资金 0.00

项

目

绩

效

目

标

项目总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切实保障文革军

校生基本生活、认真解决养老问题、

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个案解决特

殊困难。按时、足额发放生活困难补

贴，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切实保障文革军校生

基本生活、认真解决养老问题、落实基本

医疗保险待遇、个案解决特殊困难。按时、

足额发放生活困难补贴，开展走访慰问活

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年度(/项目)指标值

绩

效

指

标

成本

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发放总金额不高于预算金额 ≤30000.00(元)

产出

指标

数量指

标

补贴发放人数 =6.00(人)

补贴发放总人次 =12.00(次)

人均发放总额 =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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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

标

应补尽补率 =100.00(%)

补贴金额发放准确率 =100.00(%)

错误率 =0.00(%)

时效指

标
补贴发放及时性 及时

效益

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文革军校生群体事件发生率 =0.00(%)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文革军校生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文革军校生 12345 投诉次数 =0.00(次)


